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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《公安机关治安部门管辖刑事个案立案标准》系《公安警察业务实用丛书》之一。
 《公安机关治安部门管辖刑事个案立案标准》在写作过程中，力求从便于实务操作的角度，全面解答
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实际工作中可能遇到的法律适用问题，同时兼顾回答教学及培训过程中的一些基本
概念与疑惑。
既可作为指导实际办案的工具用书，又可作为日常教学与培训用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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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医案64.非法进行节育手术案65.逃避动植物检疫案66.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案67.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
物案68.擅自进口固体废物案69.非法捕捞水产品案70.非法猎捕、杀害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案（林业公
安机关辖区外的）71.非法收购、运输、出售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、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（林业
公安机关辖区外的）72.非法狩猎案（林业公安机关辖区外的）73.非法占用农用地案74.非法采矿案75.
破坏性采矿案76.非法采伐、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（林业公安机关辖区外的）77.非法收购、运输、
加工、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、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制品案78.盗伐林木案（林业公安机关辖区外的）79.
滥伐林木案（林业公安机关辖区外的）80.非法收购、运输盗伐、滥伐的林木案（林业公安机关辖区外
的）81.组织卖淫案82.强迫卖淫案83.协助组织卖淫案84.引诱、容留、介绍卖淫案85.引诱幼女卖淫案86.
传播性病案87.嫖宿幼女案88.制作、复制、出版、贩卖、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89.为他人提供书号出版
淫秽书刊案90.传播淫秽物品案91.组织播放淫秽音像制品案92.组织淫秽表演案第六章 危害国防利益案
（13种）93.故意提供不合格武器装备、军事设施案94.过失提供不合格武器装备、军事设施案95.聚众
冲击军事禁区案96.聚众扰乱军事管理区秩序案97.煽动军人逃离部队案98.雇用逃离部队军人案99.接送
不合格兵员案100.非法生产、买卖军用标志案101.战时拒绝、逃避征召、军事训练案102.战时拒绝、逃
避服役案103.战时窝藏逃离部队军人案104.战时拒绝、故意延误军事订货案105.战时拒绝军事征用案附
录 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《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（一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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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三、本案犯罪构成要件　　（一）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。
侵害的对象是建筑工程。
　　（二）客观方面，表现为违反国家规定，降低工程质量标准，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行为。
构成本罪的客观方面的必要条件是：（1）必须实施了违反国家规定，降低工程质量标准的行为。
所谓违反国家规定，主要是指违反国家或者行业管理部门制定、发布的有关建筑工程质量标准的法律
、条例、规章制度，如《建筑管理条例》、《建筑工程质量管理规定》等的有关规定。
所谓降低工程质量标准，主要是建设单位要求设计、施工单位降低工程质量，或者提供质量低劣的建
筑材料、建筑构配件强迫施工单位使用；设计单位不按建筑工程质量标准设计；施工单位在施工中，
违反操作规程，偷工减料，以次材料充当好材料；工程监理单位不严格质量检测等。
（2）必须造成重大安全事故。
所谓重大安全事故，是指致人重伤、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。
（3）重大安全事故是由于上述单位违反国家规定，降低工程质量标准的行为引起的，二者之间具有
内在的因果联系。
如果二者之间没有因果联系，即重大安全事故不是其违反国家规定，降低工程质量标准的行为引起的
，不构成本罪。
　　（三）犯罪主体是建设单位、设计单位、施工单位、工程监理单位。
这些单位以外的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不能成为本罪主体。
　　（四）主观方面是过失，包括疏忽大意过失和过于自信过失。
即应当预见违反国家规定，降低工程质量标准，可能造成安全事故，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，或者
虽已预见，但轻信能够避免的心理态度。
 　　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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